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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4-036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8月28日，我公司收到大股东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实

业” ）的通知，针对东方实业所持我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事宜公告如下：

2014年8月27日， 东方实业解除了以所持我公司无限售流通股90,000,000股为质押

物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贷款的质押，该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此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量占我公司总

股本的5.4%。

2014年8月27日， 东方实业将持有的我公司无限售流通股90,000,000股质押给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期限1年，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 东方实业持有我公司无限售流通股466,346,232股， 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27.98%。此次质押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东方实业累计质押股份数量455,300,000股，占我

公司总股本的27.32%。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084

股票简称：中葡股份 编号：临

2014-040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决策情况

2014年4月29日，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关联方协议转让房产的议案》。根据董事会决议，公

司拟向关联方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市政总院）出售

公司位于上海福山路450号新天国际大厦8层房产（以下简称：新天国际大厦8层房产），中

南市政总院拟用于下属设计院的办公用房。 公司拟协议出售新天国际大厦8层房产转让金

额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4] 第125号评估报告的评估价格为基础， 按市场价格执行， 出售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2530.32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三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临2014-027号）、《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拟向关联方协议转让房产的议案》（临2014-028号）。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进展情况:2014年8月27日， 公司已与中南市政总院办理了房产过户手

续，并收到了中南市政总院支付的全部房产转让款2530.32万元。

三、关联交易对公司影响

公司通过出售新天国际大厦8层房产，有利于盘活公司现有资产，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集中资源做强主业，本次出售房产事项将会给公司带来一定收益，具体数据以公司审计结

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853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

2014-048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如下项目的中标通知书：

1、黑龙江省兴凯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良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兴凯湖项目办

的中标通知，公司成为该工程项目四标段（东北泡仔-大岛子湿地降解带建设工程）的中

标单位，中标金额为66,606,686.53元人民币。 工期为163天。

2、公司接到国道丹阿公路鸡东至鸡西机场段工程建设指挥部的中标通知，公司成为国

道丹东至阿勒泰公路（G331）鸡东至鸡西机场段改扩建工程施工A1合同段的中标单位，

中标金额为190,499,396元人民币。 工期为24个月。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公司）接到如下

中标通知书：

1、 接到密山至兴凯湖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的中标通知， 五公司成为该工程项目

B2标段的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159,801,581元人民币。 项目工期为24个月。

2、接到伊春至牡丹江公路海林至牡丹江段工程建设指挥部的中标通知，五公司成为该

工程项目B1标段的中标单位，中标金额195,182,758元人民币。 工程工期27个月。

3、接到黑龙江省国道G111线工程建设指挥部的中标通知，五公司成为嫩江至泰来高

速公路齐齐哈尔至嫩江段嫩江东互通及嫩江至省界段封闭工程建设项目土建工程A1标段

的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94,215,422元人民币。 工程工期为15个月。

4、接到黑龙江省公路局危桥改造和安保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中标通知，五公司

成为黑龙江省危桥改造及水毁恢复工程项目施工招标WQ1标段的中标单位， 中标金额为

68,393,436元。 工程工期为15个月。

上述公司及五公司中标的六个项目合计中标金额为774,699,279.53元， 占公司2013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3.70%。

公司接到上述中标通知后，将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在提交履约担保后与甲方签订施工承

包合同。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071

股票简称：凤凰光学 公告编号：临

2014-045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4

年8月22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8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9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讨论并

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公司终止为控股子公司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简称“凤凰新能源” ）向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2500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经2014年7月14日召开的公司六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同意为控股子公司凤

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简称“凤凰新能源” ）向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

2,500�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贷款授信期限为一年，具体起始日以实际贷款合

同日期为准，该事项已披露于2014年7月1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截止目前，

凤凰新能源尚未与光大银行签署正式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因地域关系凤凰新能源全体

股东决定终止与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授信2500万元， 该事项已经凤凰新能源

2014年第三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公司同意为凤凰新能源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阳支行（简称“工行惠

州惠阳支行” ）申请2,500�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授信期限为一年，具体起始日以实际

贷款合同日期为准。凤凰新能源自然人股东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凤凰新能源股权全部质押给

工行惠州惠阳支行，质押期与工行授信期限一致；并同意将凤凰新能源全部设备抵押给凤

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抵押期与工行授信期限一致。 工行惠州惠阳支行提出的担保违约清

偿没有顺序，自然人股权质押与公司担保同时进行，不足部分再由凤凰新能源法定代表人

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签署后公司再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2014-40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七项议案决议，取消本次

股东大会原议案九，详见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登载的临

2014-28号、临2014-35号、临2014-37号、临2014-38号及临2014-39号公告。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二〇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8

月28日下午1：30在福州市鼓楼区西二环中路436号黎明总部二楼会议室举行。 出席本次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87名的，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901,682,818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58.43%，会议有效。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轩

松先生主持。 其中董事陈金成先生、董事会秘书张经仪先生和高级管理人员朱国林先生、

吴光旺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其余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另有公务未能出席。

二、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了相关议案，并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经自查确

认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条件要求。

（以上议案1,889,111,41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34%；12,083,798股反对；487,605股弃权）

（二）关于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经逐项表决，股东大会通过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具体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

民币1元。

（以上议案1,889,109,71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34�

%；12,084,598股反对；488,505股弃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按认购协议的条款向

The� Dairy� Farm� Company,� Limited（“牛奶有限公司” ）发行股票。

（以上议案1,889,109,71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34�

%；12,084,598股反对；488,505股弃权）

3、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1）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2014年8月12日；

（2）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7.00元/股，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90%，即6.50元/股（注：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若公

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

对发行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以上议案1,889,109,71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34�

%；12,084,598股反对；488,505股弃权）

4、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813,100,468股，发行数量占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

总数的19.99%。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事项的，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进行相应地除权调整，以确保发行数量占本次发

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的19.99%。

The� Dairy� Farm� Company,� Limited（“牛奶有限公司” ，一家根据香港法律注册

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香港鲗鱼涌英皇道979号太古坊德宏大厦5楼）认购

股份的价款总额为5,691,703,276元（“认购总价” )，将以人民币支付。若公司股票在定价

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牛奶有限公司认

购股份的价款总额应根据除权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与除权除息调整后的发行价

格进行相应地调整。

（以上议案1,889,109,71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34�

%；12,084,598股反对；488,505股弃权）

5、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牛奶有限公司，依据《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

办法》的规定，牛奶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全部股份。

（以上议案1,889,109,71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34�

%；12,084,598股反对；488,505股弃权）

6、锁定期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和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牛奶有限公司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

票，自股票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以上议案1,889,109,71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34�

%；12,084,598股反对；488,505股弃权）

7、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以上议案1,889,109,71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34�

%；12,084,598股反对；488,505股弃权）

8、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5,691,703,276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用途按认购协议条款进行。

（以上议案1,889,109,71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34�

%；12,084,598股反对；488,505股弃权）

9、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公司滚存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以上议案1,889,109,71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34�

%；12,094,698股反对；478,405股弃权）

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生效尚需取得以下批准：

A、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就牛奶有限公司对本公司的战略投资作出原则批复；

B、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予以核准；

C、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的核准/批准（如有）。

（以上议案1,889,109,71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34�

%；12,094,698股反对；478,405股弃权）

（三）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牛奶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及公司和牛奶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8

月11日签署的股票认购协议。

（以上议案1,889,099,71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34�

%；12,083,798股反对；499,305股弃权。 ）

（四）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以上议案1,889,101,41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34�

%；12,087,498股反对；493,905股弃权。 ）

（五）关于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及编制的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以上议案1,889,099,71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34�

%；12,083,798股反对；499,305股弃权。 ）

（六）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由公司编写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

（以上议案1,901,158,61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

%；24,900股反对；499,305股弃权。 ）

（七）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

案

（以上议案1,889,099,71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34�

%；12,083,798股反对；499,305股弃权。 ）

（八）关于提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议案1,889,099,71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34�

%；24,900股反对；12,558,203股弃权。 ）

（九）取消提案

（以上投票结果为1,901,158,61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7� %；24,900股反对；499,305股弃权。 ）

三、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张洁律师、王文辉律师到会全程见证并出具了《关

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见证律师认

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议案、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2014-28）

(二)《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临

2014-35）

(三)《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情况说

明》（临2014-37）

(四)《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流程的补充说

明》（临2014-38）

(五)《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提示性公

告》（临2014-39）

(六)《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七)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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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天目药业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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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8

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选调整的议案》，同

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调整为：

战略委员会3人：胡新笠（主任委员） 、徐一宁、张玲

审计委员会3人：张玲（主任委员）、罗维平、唐治

提名委员会3人：罗维平（主任委员）、胡新笠、张玲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屈茂辉（主任委员）、韩剑、罗维平

以上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各委员会候选人简历附后。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同意聘任庞伍先生、耿敏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

副总经理候选人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各委员会候选人简历：

胡新笠，男，1964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在国有企业工作20年，深谙企业运

营管理。 现任深圳市长城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江中汇（天津）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理、深圳长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 2013年6月至今任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一宁，男，1953年8月出生，籍贯浙江杭州，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1988年

加入现代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现任现代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2006年至2012年5月任杭州天目山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13年6月至今任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

韩 剑，男，1969年10月出生，籍贯湖南湘潭，大学本科，中共党员。 1991

年参加工作，历任武汉农行信贷员，南方证券武汉分公司上海业务部经理，证

券交易部副经理，深圳恒越投资经理，天目药业证券部副经理，领汇创投监事，

同禧投资总经理。 2013年6月至今任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 玲，女，1960年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部、

省级科研课题八项，部分课题获得湖南省科委和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在权威

或核心期刊上共发表论文80�余篇、著作1部、译著1部。现任湖南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财务管理系教授、湖南大学产业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审计署长沙特派

办专家顾问、亚太金融协会会员、美国金融管理协会会员，爱尔眼科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2013年6月至今任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罗维平，男，1956年出生，民商法硕士，中共党员，律师。 1993年3月以来先

后在湖南金融经济（银联）律师事务所、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湖南佳境律师

事务所执业，专职从事金融证券法律服务。 现任上海协力（长沙）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高级合伙人、湖南省律师协会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委员。 2013年10

月至今任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屈茂辉，男，1962年出生，法学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5年至

2000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工作，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 2000年7月至今在湖

南大学工作， 现任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

员、湖南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湖南省法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民商法研究会会长、郴电国际独立董事、隆平高

科独立董事、梦洁家纺独立董事。 2013年10月至今任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唐 治，男，生于1973年5月，会计师，EMBA，曾任国光瓷业证券部副经

理、董事会秘书助理、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董事、副总裁，长沙国家生物

产业基地财政局副局长，金融证券办副主任，顺天集团董事长助理，天一科技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现任天一科技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2014年8月至今

任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候选人简历：

庞 伍，男，1964年11月生，中南财经大学，大专学历，曾任湛江市嘉润轻

化公司副总经理，湛江市外经实业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湖南中和制药有限

公司总裁，2013年至今任湖南吉杏堂医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耿 敏：男，1963年7月生，大专学历，曾任广州金柏利房地产集团公司总

经理助理，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工商厦总经理，2013年至今任黄山

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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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申请下达2014年交通运输节能减排专项资金预算

的函》（交财审函[2014]448号）和财政部《关于下达2014年节能专项资金支

出预算的通知》（财企[2014]153号），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8

月27日收到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转拨付的2014年节能减排专项

资金1,000万元，对应项目名称为“营运（施工）船舶节能技术改造主题性项

目”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节能减排专项资金

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并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 直接

计入当期损益。

最终会计处理结果以会计师审计意见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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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独立董事尹永利先生因担

任独立董事期限即将届满六年，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于2014年8月28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申请辞

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尹永利先生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时不再担任公司

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尹永利先生在公司董事会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董事会

谨致谢忱。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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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通过现场会议方式

召开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公

司曾于2014年8月12日和2014年8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分别刊登了《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招商局能源运输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股东

大会无否决提案、修改提案和新提案提交表决。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表

决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召开时间

2014年8月28日（星期四）下午2点整。

（三）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龟山路明华国际会议中心C座2楼明荣厅。

（四）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五）会议主持人

公司原董事长李建红先生因工作调整变动原因于2014年8月9日辞去公

司董事长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公司2014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授权，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副董事长苏新刚先生主持。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5人， 代表股份2,913,

679,8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1.72%。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共16人，代表股份2,902,032,3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1.47%。 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9人，代表股份11,647,523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25%。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

（一）关于与中国外运长航集团合作成立VLCC合资公司的议案；

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8月11日就共同

成立合资公司事宜签署的《合资合作框架协议》，并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班子与

中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商定合资公司股东协议、 合资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

文件及实施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安排（包括但不限于确定与组建、运营合

资公司相关的船队投资和收购事宜）。

1、表决情况：

赞成2,903,289,0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99.64％；

反对9,963,35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0.34％；

弃权427,4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0.02％。

中小投资者对该项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8,920,676票，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比例为85.01� %； 反对9,963,353票，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比例为14.37� %；弃权427,459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比例为0.62%。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关于亚马尔LNG项目股东资本金出资计划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对下属合营公司中国液化天然气运输(控股)有限公司

实施亚马尔LNG项目的资本金投入计划， 公司针对亚马尔LNG项目预计资本

金投资额为1.4954亿美元，2014年计划投入4,944万美元。

1、表决情况：

赞成2,911,232,9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99.92％；

反对1,695,5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0.06％；

弃权751,3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0.02％。

中小投资者对该项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6,864,609票，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比例为96.47%；反对1,695,520票，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比例为2.45� %；弃权751,359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比例为1.08%。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关于置换部分募集资金为自有资金的议案；

2014年3月至2014年8月，公司持续使用境外美元借款和自有资金投入油

轮船队扩建项目的进度款3.0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9亿元），股东大会同意

将对应的人民币18.9亿元人民币募集资金置换为自有资金。

1、表决情况：

赞成2,911,167,9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99.91％；

反对1,749,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0.06％；

弃权762,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0.03％。

中小投资者对该项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6,799,609票，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比例为96.38� %； 反对1,749,720票，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比例为2.52%； 弃权762,159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比例为1.10%。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1）选举李晓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2014年8月

28日至2017年4月14日；

1、表决情况：

赞成2,910,831,8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99.90％；

反对2,083,8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0.07％；

弃权764,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0.03％。

中小投资者对该项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6,463,509票，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比例为95.89%；反对2,083,820票，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比例为3.01� %；弃权764,159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比例为1.10%。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2）选举陆治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2014� 年8� 月

28�日至2017年4月14日；

1、表决情况：

赞成2,911,063,4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99.91％；

反对1,852,2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0.06％；

弃权764,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0.03％。

中小投资者对该项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6,695,109票，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比例为96.23%；反对1,852,220票，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比例为2.67%； 弃权764,159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比例为1.10%。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新任董事简历附后。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张建伟律师、魏伟律师见

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

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新任董事简历

李晓鹏先生，1959年5月出生，武汉大学金融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经

济学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现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中国

城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副会长。 1984年加入中国工商银行，

2004年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曾任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副行长、总行

营业部总经理、四川省分行行长，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中国工商银

行行长助理兼北京市分行行长，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中国工商银行执行董

事、副行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 曾兼任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工银瑞信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陆治明先生，高级会计师。 曾任中波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总公司波兰

高登尼亚分公司财务处处长,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总会计师,� 中远

（香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远（新加坡）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新加坡上

市公司),�中远太平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香港上市代码1199），中远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 （香港上市代码517）。 曾任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

（600826）、本公司第一届、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独立董事。


